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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眼睛老看不清东西，
前几个月摔了一跤胸骨骨折，之
前还能打打零工，现在不能了，
听新闻上说生活有困难找民政
部门……”不久前，丹徒区辛丰镇
的蔡某（化名）来到丹徒区民政局
求助。

丹徒区民政局第一时间启动
了救助程序，目前蔡某独自租住
在一间20平方米的单间，之前多
次骨折住院，住院费用由其侄子
代付，出院后因视力等身体原因
一直未能就业，没有经济来源。针
对其情况，丹徒区民政局经过综
合评估，决定为其提供针对性救
助服务事项，解决其生活困难。

丹徒区民政局安排专人协助
蔡某去医院做了全面体检，积极
协助办理残疾等级评定。为缓解
蔡某近期生活压力，及时为她发
放临时救助金3500元，同时对她
开展家庭经济状况调查，符合条
件的，将第一时间将其纳入最低
生活保障。

社会救助事关困难群众基本
生活和衣食冷暖。2023年，我市聚
焦困难群众“急难愁盼”，持续完
善分层分类救助体系，以扩围增
效为工作重点，扩大社会救助兜
底保障范围，不断提升社会救助
工作质效，切实发挥好社会救助
民生保障“防御网”作用。

兜底保障密实牢靠。常态化
开展低收入人口认定及动态监
测，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对象纳入
救助范围。2023年，全市共保障低
保对象13202人，发放最低生活保
障金 1.04亿元；保障特困人员
5603人，发放特困供养金7571万
元；认定低保边缘家庭和支出型
困难家庭732人。落实基本生活救
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自2023年7
月1日起全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
保障标准由每人820元/月提高至
840元/月，较上年增长2.4%，占上
年度全体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
31.42%。全市农村特困供养人员
基本生活标准由每人1070元/月
提高至1100元/月，实现困难群众
基本生活水平稳步提升。全面实
行急难发生地临时救助，会同医
保部门对低收入人口年度个人医
疗费用累计超1万元的进行逐一
梳理摸排，符合条件的及时给予

临时救助，全年共实施临时救助
2998人次，同比增长34.2%，发放
临时救助金累计430.65万元，及
时有效缓解困难群众突发性、紧
急性、临时性的基本生活困难。

扩围增效落地落实。年初将
推动社会救助扩围增效列入年度
重点工作和目标考核任务，开展
扩围增效走访调研，建立定期调
度机制。在外出学习、深入调研的
基础上结合我市实际，会同市财
政局等四部门联合出台了我市

《关于明确相关标准进一步做好
低保等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工作的
通知》，进一步降低准入门槛，拓
宽政策覆盖范围，力争将更多的
困难群众纳入保障范围。对近年
来退出保障人员、申请未通过人
员、临时救助中的大重病患者等
几类对象进行分类梳理，依托网
格开展摸排，做到横向到边，纵向
到底，不漏一人一户。累计摸排困
难群众47574人，符合条件的确保
应纳尽纳、应保尽保，不留堵点和
断点，实现精准扩面，全年累计新
增低保对象1281人。

创新实践持续深化。持续深
化“温情救助”改革创新实践，在
全市范围内开展以联动“小网格”
服务“大救助”为主题的社会救助
创新实践活动，更好地解决困难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一方面，
通过细化救助网格、优化救助主
动发现力量、强化平台运用等举
措，将1.95万名低收入人口信息
纳入平台进行管理，匹配到相应
网格，推动2万名网格员融入社会
救助体系，开展重点走访和监测，
拓展特殊困难群体主动发现渠
道。另一方面，按照早发现、快运
转、重实效三步走的方式，建立

“发现报告-分析研判-跟踪办
理-办结回访”的救助网格闭环
运行机制，充分发挥救助功能优
势，累计摸排各类困难群体4.2万
人次，及时将1411名符合条件的
困难群众纳入低保等救助范围，
为514名困难群众提供各类帮办
代办服务。同时，建立全员培训、
综合帮扶、激励鼓励三项机制，提
高网格员发现、识别困难群众的
能力，对发现的问题线索，及时进
行分析研判，协助提供多元化救
助帮扶服务。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服务指南

申请条件：
凡持有本地户籍，家庭成

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低保标
准，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当地
规定的家庭。
申请方式：

1.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镇
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服务窗
口提交书面申请及相关材料；

2.登录“镇合意”App“民政
社会救助”专栏进行申请；

申请有困难的，可以委托
村（居）民委员会或其他代理人
代为提交申请。
提交材料：

1.申请人应当书面声明家
庭收入和财产状况；2.提供户主
及家庭成员（包含赡抚养人）居
民身份证；3.签订《江苏省居民
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授权书》；4.
补充提供当地民政部门需要的
其他相关材料。
保障标准：

自2023年7月1日起低保标
准为每人每月840元，生活费发
放按照低保标准补差发放。最
低生活保障对象还按规定享有
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
助、就业救助、受灾人员救助等
专项救助待遇。

特困人员
救助供养服务指南

申请条件：
国家（政府）对无劳动能

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
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
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的老年
人、残疾人以及未满18周岁的
未成年人，可向户籍所在地的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申请
特困人员供养救助。
申请方式：

1.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镇
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服务窗
口提交书面申请及相关材料；

2.登录“镇合意”App“民政
社会救助”专栏进行申请；

申请有困难的，可以委托
村（居）民委员会或其他代理人
代为提交申请。
提交材料：

1.本人有效身份证明；2.本
人劳动能力、生活来源、财产状
况及赡养、抚养、扶养情况的书
面声明；3.申请人及其法定义务
人签订《江苏省居民家庭经济
状况核对授权书》；4.补充提供
当地民政部门需要的其他相关
材料。
保障标准：

市区农村每人每月1100
元；市区城市每人每月1745元。
特困供养人员还按规定享有医
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

就业救助、受灾人员救助等专
项救助待遇。

临时救助服务指南
申请条件：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家庭或
者个人可以申请临时救助：

1.遭遇火灾、爆炸、交通事
故、溺水、人身伤害等意外事件
造成家庭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主
要经济来源中断，导致基本生
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家庭；

2.因出现自身难以克服的
困难，生活必需支出突然增加
超过家庭承受能力，导致基本
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最低
生活保障家庭；

3.家庭成员突发重大疾病，
在扣除各种医疗保险、医疗救助
和其他社会帮困救助资金后，个
人负担医疗费用数额仍然较大，
因收不抵支导致基本生活暂时
出现严重困难的家庭；

4.因遭遇火灾、爆炸、交通
事故、溺水、人身伤害、家庭暴
力、突发重大疾病或者其他特
殊困难，暂时无法得到家庭支
持，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
难的个人。
申请方式：

本地户籍居民应当由户主
或受委托家庭成员向户籍所在
地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
出书面申请；非本地户籍人员
向申请居住证所在地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提出申请。
救助方式：

临时救助的方式分为发放
临时救助金、发放实物和提供
转介服务三种。

1.货币救助。对符合临时救
助条件的申请人发放临时救助
金，救助金直接支付到救助对
象个人账户。

2.实物救助。根据申请人家
庭基本生活需要，采用发放衣
物、食品、饮用水以及提供临时
性住所等方式给予救助。

3.转介服务。对给予临时救
助金、实物救助后，仍不能解决
临时救助对象困难的，可分情
况提供转介服务：对符合最低
生活保障或医疗、教育、住房、
就业、司法等专项救助和法律
援助条件的对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要协助申请；对需
要公益慈善组织、社会工作服
务机构等给予帮扶的，镇人民
政府、街道办事处要及时转介。

支出型困难家庭
认定指南

申请条件：
持有镇江市户籍的城乡居

民，凡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
均年收入低于上年度户籍所在
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家庭
财产状况符合相关规定且家庭

收入扣减认定的医疗、教育、残
疾康复和因灾、因意外事故等
刚性支出后，人均年收入低于
户籍所在地年最低生活保障标
准的，均有权申请支出型困难
家庭。
申请方式：

支出型困难家庭认定按照
申请、受理、审核、确认等基本
程序进行，由户主或者其委托
人以家庭为单位向户籍所在地
镇（街道）社会救助窗口提出书
面申请或委托户籍地村（居）民
委员会代为提交申请—镇（街
道）受理审核—县级民政部门
确认或授权委托镇（街道）确
认。
提交材料：

申请人应当书面声明家庭
收入和财产状况；提供户主及
家庭成员（包含赡抚养人）居民
身份证；签订《江苏省居民家庭
经济状况核对授权书》；补充提
供当地民政部门需要的其他相
关材料。

低保边缘家庭
认定指南

申请条件：
持有镇江市户籍的城乡居

民，凡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
均月收入不高于镇江市最低生
活保障标准1.5倍，且家庭财产
状况符合相关规定且未被纳入
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供养范围
的，均有权申请低保边缘家庭。
申请方式：

低保边缘家庭认定按照申
请、受理、审核、确认等基本程序
进行，由户主或者其委托人以家
庭为单位向户籍所在地镇（街
道）社会救助窗口提出书面申
请或委托户籍地村（居）民委员
会代为提交申请—镇（街道）受
理审核—县级民政部门确认或
授权委托镇（街道）确认。
提交材料：

申请人应当书面声明家庭
收入和财产状况；提供户主及
家庭成员（包含赡抚养人）居民
身份证；签订《江苏省居民家庭
经济状况核对授权书》；补充提
供当地民政部门需要的其他相
关材料。

社会救助咨询电话：
丹阳市民政局：86926686
句容市民政局：87271546
扬中市民政局：88135203
丹徒区民政局：80290993
京口区民政局：80859621
润州区民政局：87057115
镇江经开区社会发展局：

80863080
镇江高新区社会事业局：

80858152
镇江市民政局：84438787

切实发挥好
社会救助民生保障“防御网”作用
■本报记者 朱秋霞 本报通讯员 俞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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